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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类债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注册制

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

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

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的2023年审计报告和发行人出具的2023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

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提

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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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23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发行且截

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龙湖02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63140.SH 

债券简称 20龙湖02 

债券名称 
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债券期限 5+2（年） 

发行规模（亿元） 23.00 

债券余额（亿元） 23.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4.2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0.01.17 

还本付息方式 单利计息，到期偿付 

付息日 每年1月17日付息,节假日顺延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

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

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5次。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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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

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

况 

法定代

表人、

董事长

、董事

、总经

理发生

变动 

苏西振不再担任董事及董

事长职务。张旭忠出任董

事并担任董事长职务，并

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苏

西振不再担任总经理职务

，聘任张旭忠担任总经理

职务。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发行人告知等方式获知发行

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行

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

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

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

报告。 

董事、

监事发

生变动 

陈欣不再担任董事职务，

委派童泽洋出任董事职务

。郝建功不再担任监事职

务。委派熊科出任监事职

务。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发行人告知等方式获知发行

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行

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

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

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

报告。 

董事、

监事市

场化购

买公司

债券（

企业债

券） 

发行人董事、监事将按照

交易场所交易规则，以市

场化方式在二级市场购买

龙湖拓展公司债券（企业

债券）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告知等方

式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

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

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

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

报告。 

董事、

监事发

生变动 

免去董迁、童泽洋董事职

务，委派沈鹰、宋垚出任

董事职务。免去熊科监事

职务，委派常克艺出任监

事职务。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发行人告知等方式获知发行

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行

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

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

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

报告。 

股东市

场化购

买公司

债券（

企业债

券） 

发行人股东成都兆江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将按照交易

场所交易规则，以市场化

方式在二级市场购买龙湖

拓展公司债券（企业债券

）。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告知等方

式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

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

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

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

报告。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保健食品销售，食品

经营，出版物零售，药品零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餐饮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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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品零售，家用视听设备

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母婴

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

器材批发，消防器材销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

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机械设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

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照相

器材及望远镜零售，家具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礼

品花卉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箱包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卫生洁

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卫生用品销售，个人卫生

用品销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外卖递

送服务，装卸搬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包装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居民日常

生活服务，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

摄影扩印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4,950,725.32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12,356,567.39万元。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1,821,049.10万元，实现净

利润1,372,531.12万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2023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40,798,392.71 48,317,118.85 -15.5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931,697.29 20,129,808.87 13.92% 

资产总计 63,730,090.00 68,446,927.72 -6.89% 

流动负债合计 25,985,214.33 29,795,104.27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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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528,741.51 15,977,305.37 -2.81% 

负债合计 41,513,955.85 45,772,409.65 -9.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216,134.16 22,674,518.07 -2.02%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885,027.29 10,721,197.57 1.53% 

营业收入 14,950,725.32 23,774,585.89 -37.11% 

营业利润 1,821,049.10 4,102,216.97 -55.61% 

利润总额 1,814,612.90 4,086,325.26 -55.59% 

净利润 1,372,531.12 3,095,995.96 -55.67%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85,317.65 2,128,293.79 -5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06,238.76 112,971.30 1,764.40%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34,947.85 -1,050,369.23 39.5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65,755.71 -1,175,891.80 -92.68%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794,439.90 -2,113,240.92 -62.41% 

EBITDA利息保

障倍数 
2.67 6.16 -56.66% 

资产负债率（%

） 
65.14 66.87 -2.59% 

流动比率（倍） 1.57 1.62 -3.18% 

速动比率（倍） 0.66 0.60 9.87%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已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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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故不涉及现场检查安排。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 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23,774,585.89万元和 14,950,725.32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3,095,995.96万元和

1,372,531.12万元。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分别为112,971.30万元和2,106,238.76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

运作规范，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基本稳定，未发生影响偿债能

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现持有已注册待发行公司债券批文规模250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规模157亿元。必要时，还可通过注册发行新的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偿还存续债务。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无债券设有增信机制安排。 

本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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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

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

措施。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

制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

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通知、决策机制和其他重要事

项，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

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

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

的工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

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

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

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

者的利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

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

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

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发行人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发行人可能

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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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

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

险。 

6、发行人董事会承诺 

根据发行人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决议以及公司

董事会作出的相关承诺，当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期债

券到期时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2）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3）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7、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前设立本期债券专项偿债账户，偿债资金将主要

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安排本期

债券本息支付的资金，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个工

作日将当年度应支付的利息或本金和利息归集至专项偿债账户，保证本期债券

的按时足额支付。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个

工作日将专项偿债账户的资金到位情况书面通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若专

项偿债账户的资金未能按时到位，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

资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

受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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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

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

限 
到期日 

163140.SH 
20龙湖
02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月17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2（年

） 
2027.01.17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63140.SH 20龙湖02 发行人已于2023年01月17日按时完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

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度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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